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學生住宿輔導辦法 
 

中華民國 92年 2月 26日 

學生事務委員會議訂定 

中華民國 106年 5月 23日 

學生事務會議第 7次修訂 

 

第 一 條  目的：落實學生宿舍之申請、分配、進住、退宿、收費及寢室管理等

作業事項，配合獎懲考核，期培育學生自治自律與互助合作之

精神，習於整齊清潔規律之生活，培養良好之作息。 

第 二 條  申請及分配及收退費標準： 

一、一般規定： 

(一)本校學生以住校為原則。五專部一至三年級學生，除與家長

或監護人同住於花蓮市、吉安鄉、新城鄉等地區者，得經家

長簽署同意書免住宿，其餘一律住校。五專部四、五年級、

二技部及四技部學生必須由家長簽署同意書，始可申請遷居

校外。 

(二)公費生住宿費用由慈濟基金會補助，各舍舍長、副舍長住

宿費用全免，自費生依規定繳費；致真樓、致善樓每學期

收費 5000元，致美樓每學期收費 6500元。研究生每學期

收費 9000元，另收宿舍磁卡押金 100元；寒、暑假住宿

另外收費。 

二、宿舍之分配由學生事務處依實際情形決定之。 

三、應屆畢業生輔導考照申請住宿規定： 

(一)由各系於畢業前四週統一提出申請，經校長核准後始可住

宿。 

(二)住宿費依宿舍收費標準計算(依校曆暑假第一週週日起至

考照後兩日止)。 

(三)申請人簽具住宿切結書交予宿舍服務股，保證住宿期間恪

遵本校學生住宿管理規定，若有嚴重違反情事，強制遷

出，不予退費。 

(四)每人繳交清潔保證金 2000元（併住宿費一起繳納），退宿

時檢查寢室合格及完成退宿手續始退費，未合格者及鑰匙

未繳回者不予退費，並由總務處代請清潔公司人員整理。 



四、寒、暑假住宿規定： 

(一)寒、暑假住宿由各申請單位於學生住宿前兩週完成簽呈申

請，經校長核准後，至會計室繳費，始可辦理住宿。 

(二)申請單位將核准之簽呈影本及住宿人員名單送交宿舍服務

股辦理入住手續，學生住宿期間，由申請單位督導學生恪

遵住宿管理辦法，違者，得要求遷出，不予退費。 

(三)暑修住宿以梯次計費，致真樓及致善樓每一梯次收費 1250

元，致美樓每一梯次收費 1625元。 

(四)非暑修住宿者依申請住宿日數計費，致真樓及致善樓每日

收費 40元，致美樓每日收費 55元。 

(五)校內錄取之工讀生工讀期間免收住宿費(不含專案)，若兼

具其他身份時，則視同一般標準收費。 

(六)同學申請退宿時，由舍監檢查寢室，檢查合格及交回鑰匙，

方可辦理退宿，未完成退宿手續者，視同續住，依日計費。 

五、住宿費退費標準： 

(一)新生於註冊日(含)之前申請休、退學者，應免繳費；已收

費者，全額退費。 

(二)學生於開學日前一日申請休、退學或遷居校外者，退還住

宿費三分之二。 

(三)學生於上課(開學)日(含)之後而未逾學期三分之ㄧ申請

休、退學或遷居校外者，退還住宿費二分之ㄧ。 

(四)學生於上課(開學)日(含)之後逾學期三分之ㄧ而未逾學期

三分之二申請休、退學或遷居校外者，退還住宿費三分之

ㄧ。 

(五)學生於上課(開學)日(含)之後逾學期三分之二申請休、退

學或遷居校外者，不予退住宿費。 

第 三 條  進住及退宿： 

一、學生經分配床位後即可進住宿舍，未經許可，禁止任意調換床位

或私自轉讓他人，應屆畢業生於畢業日辦理離舍手續，遷出宿舍。 

二、寒暑假期間宿舍關閉，住宿生於打掃寢室及公共區域，經輔導

教官或舍監檢查合格始得離校。個人物品行李不得留置寢室，

應放置在指定地點集中管理。 

第 四 條  宿舍規則： 

一、每一寢室住宿四人，設室長一人，每層樓設樓長、副樓長、宿



舍服務若干人，每棟樓設舍長、副舍長各一人，由輔導教官推

舉優秀高年級學生擔任。全體幹部應秉持服務同學之熱忱，接

受輔導教官（校安人員）、舍監之指導，維護宿舍之秩序與安

全，督導內務整理與環境清潔工作，每學期由舍監考核，依實

際服務時間核予志工時數，志工時數以 40小時為限（幹部職

掌另訂）。 

二、住宿生應遵守下列規定事項： 

(一)發揮自動自愛，團結合作，相互照顧之美德，使成為一個

友善溫馨和諧的大家庭。 

(二)宿舍門禁暨晚點名規定： 

1.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 0800時至 1010時請離舍，以利實

施水電管制、環境內務檢查及包裹登記收發作業。實習

期間，依各所系科核定之班表，凡輪值大(小)夜班者，

向舍監報備後可留舍休息。 

2.星期一至星期四晚上 2000時至次日 0500時禁止離舍。 

3.星期一至星期四晚上 2000時至 2200時晚自習時段申請

外出假者，應於 2000時前離舍，晚自習期間僅能入舍，

不得離舍。2200時在寢室晚點名，2300時熄大燈，次

日凌晨 0015時熄桌燈，關閉寢室插座電源及網路，0500

時開桌燈、大門及網路。 

4.星期五至星期日晚上 2230時至次日 0500時禁止離舍。 

5.星期五至星期日晚點名時間為 2230時。 

(三)點名時間不在寢室，逾 2300時仍未至舍監處完成點名者，

視同不假外宿；點名時禁止謊報或代為受點，違者予以嚴

懲。 

(四)教務處排定期中考及期末考當週，桌燈得延至凌晨五時止。 

(五)寢室內除電扇、收音機、電腦、手機外，禁止使用其他電

器，嚴禁擅自接用寢室外之電源，違者依規定懲處，以維

護宿舍用電安全。 

(六)晚自習及就寢時段禁止高聲喧嘩、盥洗、洗衣服、吹（彈)

奏樂器、接聽手機、聽音樂等，以不影響他人安寧為原則。 

(七)進入他人寢室前請先敲門，未得同意，不可擅自闖入或

任意動用同學衣物、用品等。  

(八)因故外宿者，事先未向輔導教官（校安人員）完成請假手

 



續及晚點名後補請假者，視同不假外宿，依規定懲處。 

(九)離開宿舍區須服裝整齊，不得穿拖鞋離開宿舍及進入休

閒中心、餐廳及校區，以維端莊形象。 

(十)會客應於危機處理中心會客室或宿舍會客室接待親友，不

得在宿舍寢室內會客及留宿親友。 

(十一)水電要節約不浪費，公物及一切設備均請妥善保管，愛

惜使用，並不得攜出宿舍。如有損壞，照價賠償再議處。 

(十二)請愛惜使用各項文康設施與運動器材，其申請向舍監行

之。 

(十三)使用公用電話要有公德心，勿影響他人權益。 

(十四)嚴禁進入異性宿舍，以維住宿安全紀律。 

(十五)宿舍全區禁煙、禁酒、禁食檳榔及管制藥物，以維護身

體健康。全體住宿生每月至少接受一次全面性一氧化碳

濃度檢測，以利宿舍管理人員掌握抽菸學生，送交衛生

保健組實施戒菸教育。 

(十六)凡重大違反宿舍規定及屢勸不悛者，除依校規議處外，

得請其搬離宿舍，以維團體權益。 

三、個人內務規定： 

(一)棉被依規定摺疊，置於床上指定位置。 

(二)下午 1700時以前，床上除棉被外，不得放置其他物品。 

(三)開學前，全體住宿生應至各樓示範寢室參觀內務擺置示範。 

(四)衣櫃內衣物應掛整齊，不可凌亂。 

(五)寢室門窗及牆壁上不可張貼任何圖片文字。 

(六)室內之清潔工作由全室學生輪流擔任，其次序由室長排定

並督導執行。 

(七)各樓長每日實施內務檢查，舍監每週不定期抽查兩次，送

輔導教官核閱，每月結算優劣，辦理獎懲，列入德育成績

計算。 

四、換洗衣物等不得在寢室內晾晒，應在指定位置晾晒。 

五、上盥洗室所使用之衛生棉（紙）應棄於塑膠桶內，不得棄於便

池內，以防堵塞。 

六、每月實施大掃除乙次，各室依分配區域確實整理打掃。 

七、住宿生隨身攜帶零用錢以不超過五百元為原則，超出者，建議

存入郵局或銀行，以防遺失。 



八、宿舍幹部純屬義務服務性質，住宿同學應確實與之合作，熱忱

協助，不可藉故刁難。 

九、學生住宿表現由輔導教官（校安人員）列為評定德育成績之重

要依據，並依實際需要，隨時通知其家長或監護人。 

第 五 條  本辦法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准後公告實施，修訂時亦

同。 

 

 

 


